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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秘书长的信 

 巴勒斯坦民族盟约 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的创设章程,其中揭示了
该组织的目的和目标 在 盟约 中,几乎所有条款都明白或隐含拒绝以色列存在
的权利,并拒绝以任何和平手段解决阿拉伯--以色列的冲突,例如,第 19 条规定, 不管
时间过去多久,以色列的建立总归是无效的 ,第 15 条呼吁: 消灭留在巴勒斯

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第 22 条再次宣称, 解放巴勒斯坦将毁灭犹太复国主义和
帝国主义的存在,并将为建立和平的中东作出贡献  

 盟约 还拒绝犹太民族的存在以及这个民族可能与 以色列之土 有任何关

连(第 20 条),犹太人也不构成一个单一的民族 它宣布: 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
的唯一[底线为作者所加]途径 (第 9 条) 毫无疑问, 巴勒斯坦民族盟约 所要求

的是政治毁灭:毁灭以色列国  

 基于这个理由,历次被选出的以色列政府都坚持把修改 巴基斯坦民族盟约

作为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之间相互承认与和解的任何程序的一个基本要求 1993 年 9
月 3 日,巴解组织贾瓦德 阿拉法特总理在同伊扎克 拉宾总理交换文书时说,他以
巴解组织的名义声明, 盟约 中否定以色列存在权利的各条已经不适用和不再具

有效力(并且不符合巴解组织的新承诺) 此外,阿拉法特先生还作出承诺,将 盟约

中必要的修改提交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巴全国委员会),由后者正式通过  

 巴解组织于 1994 年 5 月 4 日在 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地区协议 中重申这项承

诺 巴解组织又于 1995年 9月 28 日在签订 第二项奥斯陆 临时协定时再次重申

这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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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年 4 月 24 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巴全国委员会)在加沙召开会议,以 504
票对 54 票,14 票弃权通过了一项关于 盟约 的决议 从阿拉伯文译成英文,该决
议的案文如下: 

 兹决定: 

 1. 修订 民族宪章 ,删除违反巴解组织同以色列政府于 1993 年 9 月 9 日和
10日换文的各项条款  

 2. 授权法律委员会重新起草 民族宪章 的工作 该宪章将提交中央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  

 巴全国委员会的决议的核心问题是,它并没有修改 盟约 虽然巴全国委员会

宣称它在原则上准备修改该文件,可是它采取的唯一实际步骤是授权一个法律委员
会,起草一份新的 盟约 ,于日后提出 在巴全国委员会举行会议的两天前,阿拉法
特先生的助理,马哈穆德 哈巴斯通知以色列说,巴全国委员会将不会通过一份对
盟约 毫不含糊地修订本 因此,巴全国委员会最后起草的决议是有意地措词含

糊  

 既然 盟约 是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宣布修改它的意图并不等于已经
修改 巴全国委员会没有通过任何关于修改与执行的决定,也没有具体提到将要修
改的条款 虽然以色列和美国的发言人当时都希望,尽管有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
巴勒斯坦民族盟约 终于会被修订,可是随后巴勒斯坦发言人的声明明白表示,实

际上没有作出任何修订  

 因为就在表决的时候,巴解组织的高级官员承认, 盟约 没有被修改 巴解组

织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萨克赫尔 哈巴什说, 宪章的案文不变,因为还没有作出
修改 因此,它被冻结,可是没有被取消 ( 今日报 ,1996年 5月 5日)法塔赫组织
的研究和思想部在巴全国委员会的表决后不久发表的一份内部报告( 法塔赫出版

物第 8 号 ,1996 年 4 月)中载有类似的决定 报告指出: 巴勒斯坦民族宪章 的

案文保持原状,因为没有作出任何[底线为作者所加]改变 这使它被冻结,可是没有被
取消  

 巴全国委员会于 1996年 4月 25日会议结束时也没有提到任何改变 盟约 的

说法 巴全国委员会确实出版了一份综合报道其活动的最后文件,其中包括 19 项具
体的决议和决定,题目涉及耶路撒冷及以色列定居点等各种问题,但是其中没有提到
任何关于修正 盟约 的决定 ( 今日报 ,1996 年 4 月 26 日, 巴勒斯坦之

声 ,1996年 4月 26日)  

 在巴全国委员会表决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巴全国委员会主席萨林姆 扎农肯

定地说, 盟约 没有被修订,并且还说没有删除 任何具体条款 ( 今日报

1996 年 5 月 16 日)在 1998 年 1 月 22 日的一次访问中,巴全国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负
责人费萨尔 侯赛尼说:还没有进行改变的工作  

 附在 1997 年 1 月 15 日 希布伦认定书 的 会议记录说明 中,巴解组织明
白作出下列承诺: 完成修订 巴勒斯坦民族盟约 的进程 这是公开承认,直到该
日,它还没有修改 盟约 ,不然不没有必要说 完成 修订的 进程 这是从奥斯

陆进程开始以来巴解组织第四次作出修订 盟约 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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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应当附加一句,阿拉法特主席对 会议记录说明 作出了承诺,并且美国大使
丹尼斯 罗斯也代表美利坚合众国签了字 该协定有一项根据相互原则作出的明白

承诺:如果巴解组织没有履行它的承诺,包括修订 盟约 的承诺在内,则以色列也不
会执行它的承诺  

 盟约 第 33 条规定,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巴全国委员会)是唯一获得授权更
改该文件的机构,而这种更改必须得到巴全国委员会在一次特别会议中的三分之二
多数通过,因此,阿拉法特主席最近就此向世界领袖,如写给克林顿总统或布莱尔首相
的信是不够的 根据 盟约 本身所规定的程序,阿拉法特主席的信对文件的案文
不具有任何法律效果 因此,巴解组织召开巴全国委员会来以修订 盟约 的义务

仍然没有实现  

 已故总理伊扎克 拉宾于 1995 年 10 月 5 日在以色列议会批准 第二项奥斯

陆 临时协定的时候在演讲中指出: 巴勒斯坦当局迄今尚未落实其修改巴勒斯坦

盟约的承诺 我认为这种修改是巴勒斯坦的意愿和能力的最终考验,并且所需的
改变对继续执行整个协定是一个重要和庄严的起点  

 基于巴勒斯坦的主流官员对 盟约 所作的相互矛盾的声明,以色列必须坚持,
必须一清二楚和毫无争辩余地地从事这项修改工作 当一个国家的谈判伙伴仍然对

它是否有意发动毁灭战争的意图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时,这个国家是无法同意令谈
判过程中使其陷于易受伤害的处境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题为 中东局势 的议程项目 37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多尔 戈尔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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